
國立清華大學半導體研究學院博士班英語能力認定標準 

 111年 5月 25日 110 學年度第 4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本院博士班研究生在申請博士學位考試之前，必須取得下列任一種之英語能力證明： 

(一)托福考試成績達 IBT 79分或 CBT 213分或 PBT 550分（應檢附成績證明正本）。

(二)IELTS(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考試成績達 6.5分

(應檢附成績證明正本)。

(三)全民英語能力檢定，通過(含)中高級以上。

(四)曾在英語系國家修得學士(含)以上學位。

(五)多益成績 750分(含)以上。

(六)曾修習本校英文寫作等科號 3字頭以上 (含) 相關課程達 3學分以上，且成績達

B以上。

二、本標準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教務處備查。 


